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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纯粹个体理性为理性基础的全球秩序观在世界政治互动中产生

了现实困境。 基于对旧秩序观的反思，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世界政治理

论中以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为代表的两条理性转向路径超越了个体理性范式，为解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提供了借鉴。 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分别以本体层面创新

与设立交往情境的方式避免了行为体的孤立化。 两者均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但在

观察行为体的视角、对互动本质的理解以及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设三方面存在差

异。 两者的互鉴与融合进一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性”基础带来了启示：
结合观察行为体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对话视角，“新理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个体理性

的利益观。 融合对互动本质的理解，“新理性”强调互动生成新知识的社会效果。 “新

理性”以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作为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定。 为了使这

一假定成为现实中的共识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新理性”重视通过互

动实践培育行为体间的共同感、塑造“命运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认同以及形成对国际

伦理与国际责任的共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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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同时世界秩序变

迁的多元逻辑也在国际社会的疫情应对中得以彰显。 在抗击疫情的全球治理实践中，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的退缩与中国在全球合作抗疫中的积极作

为形成鲜明反差。 现实再次表明，随着西方核心国家领导力的衰退和多元行为体影响

力的上升，过去由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主导的全球秩序正发生着深刻变革。 以经济上

“东方国家的普遍复兴”为现实基础，①有着非西方文明背景的行为逻辑备受关注，一

种以多元和谐共生为基调的文明观、政治观和实践观正成为全球秩序变革的观念力

量，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演化而非循环的精神面貌。 因此，理解多元行为体的

多元行为逻辑，便成为探究全球秩序演化、全球治理机制演变以及全球化演进等诸多

“变局”问题的基础性要求。

多元行为体的行为逻辑不仅体现在具体实践中，也体现在其提出的全球秩序新观

念中。 原因在于，对全球秩序的观察或展望包含着对行为体基于何种行为逻辑进行互

动的判断或假定。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是如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中国对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思考，②是关于全球秩序的一套系统构想，囊

括了非权力中心主义的“国家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③ 作为一个影响

力与日俱增的非西方大国，中国的全球秩序观以及基于此的具体实践将成为全球秩序

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在于理解“命运共同体”

中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及其理性基础。

任何世界政治理论都是理性认识的成果，旨在解释理性活动在世界秩序、战争与

和平、国际合作和国际共同体等基本问题上的深入展开。 有什么样的理性基础，就偏

好什么样的行为逻辑，也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政治理论。 因此，作为行为范式的“理

性”，指涉的是世界政治中可理解的行为逻辑，包括结果逻辑、适当性逻辑、论证逻辑

和实践逻辑。④ 而对于行为逻辑存在的承认又是经验研究得以可能、理论研究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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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前提，否则只能停留于对某一或某些现象的描述。 此外，若将世界政治行为体的

“理性”视为一个抽象的整体，那么不同理论所呈现的便是作为整体“理性”的不同侧

面。 比如，新现实主义呈现的是工具理性，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制度理性，建构主义是规

范理性。① 而具有解释力的各种理论流派也并非旨在对“理性”做出整全性（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诠释，因为行为体在不同互动场景中并不总是遵循同一种行为逻辑。 因此，

对命运共同体中行为逻辑的解释应进一步落实到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

是什么”这一问题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基于纯粹个体理性的世界秩序观的反思。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

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 ４０ 余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②在以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为互动原则的世界秩序观中，斗争而非合作是国际互动的常态。 行为体对权力

与个体利益的争夺所体现的权力至上主义与个体 ／共同利益两分法的行为逻辑，其基

础便是纯粹的个体理性。

个体理性有着辉煌的历史。 １６ 世纪宗教改革后，神权思想式微，自笛卡尔（Ｒｅｎé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以降的西方近代哲学以对个体理性的强调高扬人的主体性，打破了中世纪

以来神权对人本主义的禁锢，“主观意识的‘自我’不断地实现中心化”。③ 与此同时，

教皇权力的衰弱也使得以“古罗马帝国及罗马教会传统的混合体”为理想的欧洲大一

统秩序观走向衰微，“国家至上”与“权力均衡”成为反大一统秩序观处理行为体间关

系的理论基础。④ 可以发现，强调权力与均势的“新”世界秩序观与强调主体性的“新”

哲学在相同时代背景下产生共鸣，人的主体性在国家的主体性中得到了映射。

个体理性对于世界秩序的观察与对行为体行为逻辑的解释具有至少三方面特征。

第一，个体理性倾向于以自主甚至孤立的视角观察世界政治行为体。 高扬人的主体性

映射于国家，便体现为对国家排他性主权与个体利益的强调。 当对具有自由意志与主

体性利益的国家形象的推崇走向顶点，实力至上主义便成了世界政治互动的基本法

则。 此外，对于国家行为的理解也由于对主体性的无限放大，导致国际社会中的国家

“原子化”，国家与其做出行为的社会情境出现了脱离。 这种脱离是认知上的，是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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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背景性知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忽视。① 第二，个体理性将行为体间的互

动理解为个体意志在个体与环境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过程。 自主视角下的行为体与其

社会情境产生了脱离，因此行为体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在个体理性的解释中是

缺失的。 对具有主体性利益的行为体形象的推崇使得个体理性视角下行为体的互动

图景只剩下追求个体利益这种单一色调。 不论此利益是以物质因素还是非物质因素

定义的，忽视了背景性知识的利益终究是缺失了社会属性的个体利益。 第三，个体理

性对行为体行为逻辑的解释建立在行为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上。 不论是现

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基于个体理性对行为逻辑的解释都需要以行为体有能力进

行成本与收益评估为前提。② 即使是强调适当性逻辑的社会建构主义，在关注规范和

身份认同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的同时，也以学习与遵从规范是有利的作为前提假

设。③ 可见，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了行为体在个体理性视角下的行为动机，也是理

解行为体行为逻辑的出发点。

个体理性成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观的理性基础，但为新兴的主权国家体

系背书的个体理性秩序观在世界政治互动中却产生了现实困境。 在殖民时期多元文

明的交流碰撞中，个体理性对主体性的高扬在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中扭曲为实力至上

的单一对多元的压制。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随着殖民地瓜分殆尽，西方资本主义进

入帝国主义时期。 个体理性秩序观对个体权力与利益的强调以及对共生共存的忽视，
使得殖民利益冲突与对世界性霸权的争夺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困境，由此爆发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便是个体理性现实困境的一次悲剧性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崛起

的法西斯主义更是将个体理性秩序观推向极致，一对多的压迫与对权力、利益的无限

制追求在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印证了

个体理性的内生困境，即孤立地看待个体利益以及忽视长期多元共存所带来的共同利

益会导致难以和平共处。
个体理性秩序观的现实困境在后殖民时期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伴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而本应出现的对单

一文明压迫多元文明的反思被冷战两极体系所抑制，基于个体理性的世界秩序观直接

体现于美苏争霸中。 虽然美苏关系在冷战期间先后经历了三次缓和，但是两国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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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互动仍是以权势政治为主线，①个体理性的现实困境在这一时期表现为带有

意识形态色彩的两极对抗。 苏联解体后，冷战期间单一压制多元所产生的矛盾以及自

殖民时代起积累的“文明张力”，先后以东南欧和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与中

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为形式爆发出来。② 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对多元行为体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包容，但“一超多强”的权力格局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个

体理性的全球秩序观依旧没有被放弃或发生本质改变。 一方面，将非西方国家实力与

影响力的增长视为威胁以及在人权、政治制度等问题上对非西方道路污名化，表明美

国仍秉持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在多元行为体影响力增强的时代背景下，美

国拒绝合作避免“对手”获得更多相对收益，表明其仍以孤立视角看待个体利益。 由

此可见，个体理性秩序观在后冷战时期同样产生了现实困境，这在当前对所谓中美

“新冷战”的担忧中也得到体现。③ 因此，以新秩序观超越基于个体理性的旧秩序观便

成了推动全球秩序良性演变的必然需要。

鉴于此，对超越旧秩序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其理性基础亦须超越纯粹个体

理性。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在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大背景下，“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２１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

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④ 超越

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定式需要超越基于纯粹个体理性的行为逻辑。 因为如果不将诸

如国际责任和国际伦理等非权力因素纳入利弊权衡，拒绝承认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存

在交集，那么权势政治的思维定式就难以摆脱。 同样，对于作为一种新全球秩序观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构筑其理论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便是超越纯粹个体理性的“新

理性”基础。

在世界政治理论中，超越个体理性的理论理性创新（关系理性）与实践理性创新

（交往理性）为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带来了启示。 在理论理性方面，“关系

理性”概念以元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超越个体理性范式。 近 ２０ 年来，在国际关系的

关系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也有学者称之为“关系转向”），⑤对“理性”概念的解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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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ｐｐ．３７１－３９４．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７３ 页。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８—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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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了新视角。 关系主义的发展源于对方法论实体主义（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ｓｍ）的反思。① 实

体主义以相对孤立的行为体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关系主义则将行

为体视为关系中的行为体，将研究视角转向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过程，以更好地

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动态问题。② 基于对主流范式的反思，关系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两条

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跨学科借鉴路径，即引入其他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的理论

与研究方法发展关系主义。 如将约翰·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的实用主义、皮埃尔·布

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实践理论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法（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运

用于世界政治研究，以超越实体主义。 该路径下的理论创新通过跨范式融合，为关系

主义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与具体研究方法。 但是，跨范式特征也使得该

路径缺乏相对明晰的理论界限与理论发展方向（当然，这对于主张范式融合的实践理

论而言并不算缺陷）。③ 因此，关系主义的理性概念在该路径下尚未得到较为成熟的

形而上构建。 第二条路径是本土文化路径，该路径展现出相对更强的文化自觉与范式

转换意识。 在揭露主流范式局限性与反思西方话语霸权的双重推动下，部分学者尝试

从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与历史实践中寻找理论创新的灵感。 中国学者受儒家文化重

“关系性”的启发，提出“共在”存在状态与“关系本位”，进行元理论层面的创新，并基

于此尝试进行理论建构。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系理论”与“天下体系”理论。④ 存

在状态与本体论的视角转换为突破个体理性范式提供了新思路，由此发展出了“关系

理性”。⑤ 因此，关系主义本土文化路径的理性概念创新不仅使理性概念带有本土文

化基因，同时也实现了在元理论层面对个体理性的超越。

在实践理性方面，“交往理性”概念以设立互动情境的方式尝试超越个体理性。

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基于对“认知—工具理性”的反思与交往情境的

设立发展出的交往理性在引入世界政治领域后，同样避免了个体理性对行为体的孤立

化。 有学者指出，交往理性区别于基于目的—手段计算的“推论逻辑”，也不同于规范

与认同引导下的“规范逻辑”，而是在交往中接受“较佳论证（ｂｅｔｔｅ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的“论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Ｅｍｉｒｂａｙｅｒ，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０３，
Ｎｏ．２， １９９７， ｐｐ．２８１－３１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Ｎｅｘ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９， ｐｐ．２９１－３３２．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２８．
Ｙａｑｉｎｇ Ｑｉｎ，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３－４７；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版。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３６ 页；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

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６３—６４ 页。



证逻辑”。 以交往理性为核心概念的交往理论在人权规范的内化、殖民主义的终结与

欧盟研究等世界政治研究领域得到了应用。① 除了经验研究，交往理性还被运用于世

界主义理论建构中，即以开放的话语程序作为“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的决策机

制，②建构“对话的普遍主义”。③ 总之，引入世界政治领域的交往理性在经验研究与理

论建构中均提供了不同于个体理性的解释范式。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基于的“新理性”进行理论建构，可以借鉴并融合关系理性

与交往理性。 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以不同的概念创新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个体

理性的超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具有相似的理论旨趣。 但是，如前所述，这

两个理性概念同样也是作为抽象整体的“理性”的不同侧面，无法做出整全性诠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旧秩序观的反思，既有超越旧秩序观的理论内涵，也有推

动全球秩序良性演变的实践内涵。 为更好地建构“新理性”，有必要同时考虑两种理

性的借鉴意义，从比较出发剖析其各自特点，进而互鉴融合。 对于两者的比较，已有学

者进行了初探，认为两种理性概念均是为了克服个体理性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

人自身之间”两分。④ 也有学者将交往理性理解为“个人理性在交往情景约束下的应

用”，认为交往理性并未同关系理性一样实现对个体理性范式的突破。⑤ 现有研究对

两者的比较虽有涉及，但缺乏系统性，而且对于两者的互鉴融合也鲜有提及。 而在解

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方面，目前的研究更多以关系理性为单一理性解释框

架，未把实践导向的交往理性的借鉴意义充分考虑在内。⑥

因此，本文首先将对世界政治理论中的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分别进行梳理。 在此

基础上，从以何种视角观察行为体、如何理解互动的本质以及作为行为范式是否具有

特定前提三个基础性问题出发，分析两者特征，进而通过两者的互鉴与融合，为解释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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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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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正清：《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为中心的一项考察》，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第 ２９—３５ 页；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Ｌｅｔ’ ｓ Ａｒｇｕ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３９。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１７、１２３ 页。
童世骏：《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普遍主义———伊拉克战争以后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比

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第 ２ 页；Ｅｄｕａｒｄ Ｊｏｒｄａ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ｐ．７３６－７４８。

徐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秩序观意蕴———兼论“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当代价值》，载《国
际观察》，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 页。

赵汀阳等：《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载《世界哲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６ 页。
刘兴盛：《“关系理性”与人的解放》，载《理论探索》，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９—２０ 页；韩雪晴：《理性偏好、共

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建构》，载《欧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３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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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与关系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兴起

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在非西方行为体影响力上升、国际问题国内化以及多元行

为体互动实践日益成为国际互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背景下已成为现实需要。 为实

现对个体理性的超越，世界政治理论中的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分别以基于非西方文化

的本体创新与交往情境的设立，来避免旧秩序观从自主甚至孤立视角聚焦个体利益所

导致的现实困境。 两种理性转向路径为多元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提供了不同于个体理

性的解释。

（一）理性转向及其现实基础

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是指超越纯粹个体理性对行为逻辑的理解，形成的对全球

秩序的新诠释。① 理论层面的转向有其现实基础，也是现实需要。

一方面，非西方行为体在国际互动中影响力上升，使得多元行为体的多元行为逻

辑在互动中得以体现。 而基于个体理性的旧秩序观，难以对这些新实践做出全面而恰

当的解释。 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合作中，中国积极向他国提供医疗援助。②

但若以纯粹个体理性分析中国的抗疫外援，则会揣测出“修复国际形象”“转移国际社

会注意力”“施加影响力”等“动机”。③ 这些解释（更多出现在媒体报道而非学术研究

中）将行为结果中的部分利己性效果放大并将其作为主要原因，忽视行为的社会意义

与利他因素，最终导致对行为逻辑解释的失真。 因此，以超越纯粹个体理性的理性概

念及基于此的全球秩序观来解释多元的行为逻辑已成为现实需要。 此外，诸如东盟与

中日韩（１０＋３）合作机制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非正式会晤机制、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倡导并积极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由非西方行为体

主导的互动实践日益增多。 这些互动实践中形成的新观念（如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

精神”）所反映出的多元行为体对互动及自身利益的认识区别于基于纯粹个体理性的

认识，也说明个体理性秩序观并不能代表多元行为体的广泛共识。

·１１·



①

②
③

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均势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等西方主流世界秩序观

均以个体理性为底色。 参见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６８—７０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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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际问题国内化使得孤立地看待一国利益已脱离现实。 随着国家间多

领域往来日益密切，诸多国际政治问题“跨过国境”对一国内政产生影响。 如因中东

局势动荡，２０１５ 年涌入欧洲国家的中东难民数量急剧增加，难民潮使得相关欧洲国家

国内出现诸如财政负担加重、排外情绪上升等问题。① 可见，他国利益的受损在国际

问题国内化的趋势下也可能会导致本国利益受损，以自主甚至孤立视角看待行为体利

益的个体理性难以找到在长时间维度内增加自身利益的“最优解”。 为了面对国际互

动中产生的新问题，国际社会的全球秩序观须实现理性转向。

总之，国际互动的现实表明，无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多元行为体的行为逻辑还是

更好地进行全球治理，都需要实现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 世界政治理论中理性转向

的两条路径也正契合了国际互动演变的现实特征。 关系理性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中

获得启发，在本体意义上实现对个体理性的超越。 这一创新路径体现了对非西方行为

体行为逻辑的关注。 交往理性则通过设立旨在达成共识的互动实践情境，避免个体理

性对行为体的孤立化。 这一路径在实践层面提供了一种基于对话而非孤立地权衡利

弊的行为范式。 两种理性概念创新作为理性转向的尝试，为多元行为体互动提供了不

同于个体理性的解释。

（二）关系理性的生成

关系主义本土文化路径发展出的关系理性概念，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重关系性的

特征学理化，在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与行为体存在状态两方面实现了视角转换，

形成了不同于个体理性的行为范式。

１．本土文化的启发与元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

关系主义理论发展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受到重视，很大程度是因为其理论取向

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共鸣。 提炼儒家文化社会实践中重“关系性”的特征，并将之

创造性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为一条值得尝试的理论发展路径。

所谓“关系性”，即强调处于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以及所处情境间

的联系。 这类联系具有社会意义，会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 将重“关系性”视为中

国本土文化的一大特征已形成一定的学术共识。 梁漱溟将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伦理

本位的社会”，区别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社会，认为“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

而“相与之间，关系逐生”，②因此，“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③ 钱穆也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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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人，不重在讲个别的个人，而更重在讲‘人伦’”，而“人伦是指人与人相处中的一

种共同关系”；他同时认为，“我们社会的变化，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① 费孝通

则将“伦”理解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

轮波纹的差序”，并将此称作“差序格局”，以区别于拥有明确界限的“团体格局”。②

为进一步对“关系性”特征进行提炼并将其学理化，社会心理学家何友晖提出根

植于东亚文化的“关系取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分析框架，指出该框架的分析对象

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关系中的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③并将该研究路径称

为方法论关系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④ 黄光国同样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观

察，发现交往法则基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社会心理学的普遍原则，这在受儒家文

化影响的社群中更受重视，并基于此观察提出“儒家关系主义”。⑤ 中国本土文化的

“关系性”特征在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学理化，这也为将“关系性”运用于世界政

治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

受前人对本土文化“关系性”特征的归纳与学理化的启发，“关系性”在世界政治

理论的本土创新中受到了重视，⑥并促成了元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 一方面，对世界

政治基本单位的理解由个体视角转向关系视角。 在关系视角下，世界政治的实践过程

呈现出的是一幅行为体间互动联系的图景，世界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关系而非行为体本

身。 对于行为体自身的利益与行为逻辑而言，关系性逻辑视角下的利益同样也是由关

系确定的，关系情境构成了行为体理性选择的背景，使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理性”得

以可能和产生意义。⑦ 换言之，关系逻辑相较于理性逻辑具有“本体优先性（ｏｎｔ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⑧ 另一方面，对行为体存在状态的理解从“自在”视角转向“共在”视

角。 存在状态是行为体行为逻辑的背景预设，即行为体以何种状态存在于互动场域之

中。 由于关系性强调互动联系产生社会意义，故在此视角下，行为体的存在状态是与他

者的共在。 不同于基于孤立个体视角的“自在”存在，在“共在”状态中，行为体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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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由彼此间的关系决定，而非关系由行为体的既定性质决定。① 需要注意的是，关系

本身也是由过去发生与正在发生的互动所塑造或改变的。

２．关系视角下的理性及其对行为逻辑的解释

观察世界政治基本单位与行为体存在状态的视角转换为超越个体理性范式提供

了元理论基础。 由此构建的关系理性概念在“共在”状态下分析行为体行为，基于关

系理性的全球秩序观也以行为体间的关系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 关系理性

对行为体行为逻辑的解释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政治行为体在关系中权衡利弊。 关系理性是“共在”状态下的理性，因
此，行为体基于关系理性的行为是将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做出的行为，

受到关系的亲密程度与重要性的影响。② 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体关注的不只是做出行

为选择时的关系状态，未来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也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 如 ２０２０ 年

５—６ 月，面对印度在中国实控线一侧的加勒万河谷建设战略设施并越线进入中国领

土的挑衅行为，中国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并保持战略克制，同印度举行了多轮军长级

谈判以控制事态。③ 中方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克制表明中国对此事件的利弊权衡并

不局限于争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是考虑中印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两国关系破裂在

美国对华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对总体关系格局的不利影响。 将行为体所

处的关系格局、对关系的理解以及维护或改变关系的意图作为影响行为体行为的重要

因素是关系理性解释行为逻辑的主要特征。

其次，世界政治行为体考虑长时间维度的利益。 由于行为体持续处在“共在”状

态中，因此，行为体间的互动不是单次而是多次博弈。 有学者指出，关系理性考虑“行
动的未来性”，基于关系理性的利益观将未来的互动考虑在内，单次博弈的损益被纳

入长时间维度的利益考量。④ 有学者基于对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的研究，认为中国

倾向于维持长期关系稳定，将未来的不确定性最小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不局限于眼

前利益的理性观。⑤ 可见，在关系理性视角下，行为体对长期利益的关注同样影响其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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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世界政治行为体间的互动具有社会性。 处在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体彼此间的

互动不只是纯粹的经济性互动，还具有社会意义。 互动将塑造并改变关系，形塑行为

体的角色身份，形成他者对其行为的预期，包括对于他者意图与可能产生的反应的理

解即“共情”。① 因此，基于关系理性行动的行为体不只考虑“利”，还要考虑“义”。 所

谓“义”，一方面指国际伦理与基于此的、有差异的国际责任，②另一方面还包括对于一

些没有正式规定权利与义务的软性机制的参与和遵守，如东盟的“清谈机制”。③ 对于

国际责任以及其他隐性规范的履行或拒绝履行、建构或重新定义都将一定程度影响行

为体间的关系，改变行为体对他者行为的期望。 需要注意的是，关系理性并非一种呼

唤理想主义的行为范式，将“义”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是为了强调国际互动的社会性，以
避免因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过度迷信而导致对国际互动过度简化。 总之，关系理

性对世界政治行为体始终处于关系网络之中以及对行为体互动的社会性的强调，形成

了一种注重长期共存与伦理作用的全球秩序观。
（三）交往理性的兴起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运用以设立交往情境的方式实现了

理性转向。 出于对认知—工具理性将客观世界作为前提的反思，交往互动情境得以设

立。 交往情境中的行为体将论证实践作为行为合理性的来源，以此形成基于“论证逻

辑”的独特理性观。 交往理性概念在世界政治理论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分析多元行

为逻辑的新视角，也发展出具有对话普遍主义内涵的全球秩序观。
１．对认知—工具理性的反思与交往情境的设立

“交往理性”概念始于对认知—工具理性的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认知—工具理

性是从“实在论立场”中推导出的理性概念，该行为逻辑下的理性行为以“按照一定的

目的和效果来介入客观世界”为特征，“从客观存在的总体性的世界的本体论前提出

发”。④ 可见，认知—工具理性将世界的客观存在作为其背景性知识，在此基础上关注

行为体选择目标的行为逻辑与实现目标需要的条件。 但是，认知—工具理性并没有说

明客观世界何以成为前提。 因此，哈贝马斯基于“现象学立场”进行反思，认为客观世

界之所以成为前提，是因为行为体在交往实践中明确了它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

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由此作为整体的客观世界在行为体交往互动时便成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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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识的背景性知识，而这种背景性知识也是符号表达有效性的前提。① 对于背景性

知识如何形成的思考是交往理性得以生成的理论起点。

由此可见，交往理性对于认知—工具理性的反思是“往前想了一步”，设立了一种

交往情境。 对于背景性知识如何形成的思考使得对行为体行为的观察从孤立的主体

性视角转向了主体间性视角，因为互动的背景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共同认识，而非孤

立行为体的主观意识。 基于此，哈贝马斯进而将交往行为视为人类社会协调（也是得

以维持）的核心，②因为现实中的一切互动均有作为前提的背景性知识存在。 交往情

境的设立通过实践层面情境化的方式避免了行为体孤立化。

２．交往情境中的理性及其对行为逻辑的解释

在交往情境中，行为体的理性行为是在对话中产生的，而非独白式的。 哈贝马斯

认为，从交往行为出发的理性概念的内涵可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

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

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

间性”，以此“核心经验”为内涵的理性概念便是“交往理性”。③ 交往理性在世界政治

领域中的应用为行为体间共识的达成与规范的内化提供了一种解释。
首先，世界政治行为体行为的合理性产生于论证实践，表现为接受“较佳论证”。

由于交往互动具有达成共识的导向性（正如行为体就作为背景性知识的客观世界达

成共识），交往情境中的“合理性”表现为“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最终必须具有充分的

理由”。④ 因此，行为体基于共识做出的行为，其合理性并非来自“能够达成特定目的”
或“遵循特定价值观”，而是接受了在对话过程中产生的更佳论证。 有学者以促成两

德统一的“２＋４”谈判为例，说明论证实践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体现，认为美国以自决

权（统一后的德国自行确定是否加入北约）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协调原则说服了

苏联领导人，使后者放弃了现实主义立场，接受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⑤ 当然，西方

的“较佳论证”并不是纯粹观念的，亦带有现实因素，比如当时欧洲的总体局势与西方

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但不可否认的是，仅以个体视角的工具理性来理解苏联的选择，
忽视对话的作用（比如西方给出的方案影响了苏联对西方的行为预期，从而重新考虑

自己的方案），将难以完整解释苏联态度转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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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政治行为体通过交往实践实现规范的内化。 交往理性所强调的在交往

实践中达成共识，为国际规范的建立及其在行为体行为中的内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模

式。 比如，有学者将哈贝马斯的“论证话语（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运用于解释人

权规范的内化过程，关注交流、论证与说服而非简单的信息交换，强调交往互动对人权

规范被接受与内化的作用。① 但由于交往理性是在理想化情境中产生的行为逻辑，一
方面需要假设行为体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具有达成共识的倾向，另一方面须满足三个

有效性前提。② 在规范内化的经验研究中，在前提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交往理论

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对交往行为的关注，而非基于交往理性就能够实现机制内化的现实

路径。
最后，世界政治行为体承认世界层面的开放话语程序中形成的决策具有合法性。

交往理性在世界主义机制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世界层面的、不同于国家式的决策

合法化方式，即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开放话语程序。 哈贝马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类似世界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不现实的，③而构建一个世界层面的商议平台，纳入

国家、国际组织与世界市民社会中的积极行为体（比如非政府组织），在商议中形成决

策，则一方面能与国家组织形式（正式的代议程序）脱钩，另一方面基于交往理性使多

元行为体承认最终决策的合法性。 “民主程序不再单纯是从参与和意志表达过程当

中获得其合法化的力量，而是转向依靠对所有人都保持开放的话语过程，它的特征也

就决定了人们对于合理结果的期待和接受。”④换言之，开放的话语程序本质上是一种

协商机制，由此产生的最终决策（主要指涉及全球性问题的决策）由于通过了论证实

践，而得到了参与者的认可并形成共识。 可见，交往理性为世界政治行为体如何以及

为何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接受关于全球性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一种解释，形成了具

有对话普遍主义内涵的全球秩序观。

三　 理性转向的两条路径解释行为逻辑的异同

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对个体理性的超越。 为进一步分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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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的两条路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性基础的借鉴意义，本部分将从观察行为体的视

角、对互动本质的理解以及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定三个方面出发，剖析两种理性的

异同，发现其各自特点，从而进一步通过互鉴与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

“新理性”提供借鉴。
（一）以何种视角观察行为体

不同理性概念解释行为逻辑角度的不同始于观察行为体视角的不同。 虽然关系

理性与交往理性均认为行为体是相互联系地存在于世界政治的互动场域中，但两者采

取了不同的视角：关系理性以全局性的社会结构视角观察处在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体；
交往理性则从个体层面出发，以对话视角观察行为体自身与外界的联系。

１．关系理性的社会结构视角：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体

关系理性观察行为体的视角是结构层面的，因为关系理性概念的提出基于将关系

视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行为体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前提。
首先，处于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世界政治行为体权衡利弊时考虑的不只是某一组关

系，而是由多组关系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
其次，世界政治行为体自身及其行为的社会意义在关系网络中得以体现。 一方

面，行为体自身的社会意义（如角色身份）须依托于关系网络而存在，因为社会意义涉

及他者的认知与预期；另一方面，行为体自身行为产生的社会效果也需要在关系网络

中得以体现。 所谓“社会效果”是指某一行为引起的关系变化以及相互认知变化，如
对对方是否遵守国际道义、承担国际责任的预期变化等。 例如，中国在全球合作抗疫

期间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承诺切实落实二十

国集团（Ｇ２０）的缓债倡议（ＤＳＳＩ）。① 这些行为将强化其他国家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参与全球治理的预期，产生社会效果。

最后，在关系网络中产生社会意义的行为体具有可变的角色身份，而角色身份亦

是解释行为逻辑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行为体的角色身份受自身实力以及实力相对

变化等物质因素的影响，但以往互动中形成的他者对其行为的预期（如倾向于合作还

是不合作、是否遵守规范等）同样对角色身份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乃至更为重要的作

用。 这是因为即使某一行为体的物质实力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其行为导致的他者对其

行为预期的改变也会颠覆其原先的角色身份，如从规则的维护者变为规则的破坏者、
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变为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的单边自利者。 需要注意的是，拥有

可变的角色身份不仅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社会意义的具体体现，“角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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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是行为体实施某种行为的背景因素。

２．交往理性的对话视角：对外交往的行为体

交往理性以情境化的方式避免行为体孤立化，行为体间的联系性体现在交往实践

中。 因此，交往理性观察行为体的视角是个体层面的对话视角，即从行为体自身出发

观察其对外互动以解释其行为逻辑。

首先，在对话视角下，世界政治行为体处在具有背景性知识的交往场域中。 “任

何一种沟通过程都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上。”①不同于实践理论将背景性知识视

为互动中经验的积累和一种导向实践的“技巧性知识”，②交往情境中的背景性知识

更多是一种共识，为对话的有效性提供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世界内政”设计中，开

放话语程序得以建立的前提之一是国民本身在意识上做到从“国际关系”到“世界内

政”的转变。③ 在没有民意基础的情况下，指望政府主动创建“世界内政”的机制是难

以想象的。 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或者说对于彼此共同拥有“世界公民”这一集体身份

的承认便是世界政治多元行为体通过开放的话语程序进行论证实践以形成决策的背

景性知识。

其次，对话视角下的世界政治行为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相联系。

在交往实践中，为满足对话的三个有效性前提，行为体需要与客观世界相联系以确保

命题的真实性、与社会世界相联系以确保言语行为的正确性、与主观世界相联系以确

保表达的真诚性。④ 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提出该倡议基于促进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贸往来的现实需求，由此与客观世

界相联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符合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由此与社会

世界相联系；以求区域合作而非推行地缘战略为目的，表达合作的诚意为达成共识提

供基础，由此与主观世界相联系。 可见，在交往理性的对话视角下，行为体的交往行为

并非独白式的，而是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相联系的。

（二）如何理解互动的本质

对行为体间互动的不同理解会影响理性概念对行为逻辑的解释。 以国际援助为

例，若将互动理解为达成利己目的的手段，那么援助的行为逻辑便是通过施予恩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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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响力，以获得受援国未来可能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配合；若将互动理解为具有

社会意义的实践，那么援助的行为逻辑便可解释为承担国际责任，维护“扶贫扶弱”的

非正式规范，塑造或巩固“负责任国家”的国际形象。 因此，如何理解互动的本质亦是

解释行为逻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而两种理性概念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关系理性将

互动视为关系的现实体现，赋予互动本体意义；交往理性则将互动视为达成共识的过

程，赋予互动形式意义。

１．关系理性对互动的理解：体现并形塑关系的互动

关系理性将关系视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但关系作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无形

联系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需要在现实互动中体现。 首先，互动是关系的现实体现。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两国对彼此关系的不同认识（包括维持或改变现有关系的不同

意图）反映于彼此互动的现实差异中（一方克制地回应挑衅，另一方激烈地推行“脱

钩”战略）。 对同一组关系的不同认识使得行为体不总是“同向而行”。①

其次，互动塑造并改变关系。 由于行为体间的互动不是单次博弈，而是持续的多

次博弈，某一次互动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一时的利益得失，还对作为未来互动前提的关

系产生影响。 因此，梁漱溟先生观察到的“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

莫自己主张”②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通过先承担义务的方式塑造关系，或将关系

向行为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以期为未来的互动提供自身所乐见的关系基础。 当然，在

世界政治现实中，互动对关系的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最后，互动的本体意义还体现于其对行为体角色身份的塑造。 在关系网络中，行

为体的角色身份是主体间的认知，这种认知并非在抽象的静态权力空间中形成，而是

在互动实践中产生，因为角色身份所蕴含的行为预期需要以已有的互动为经验。 如中

国的负责任大国身份需要通过履行国际承诺与参与全球治理而形成。 对角色身份的

塑造作用同样体现了关系理性赋予互动的社会意义与本体意义。

２．交往理性对互动的理解：作为共识形成过程的互动

在交往情境中，行为体通过对话寻找较佳论证，但是交往互动本身不是目的，达

成、维持或更新共识才是目的。③ 因此，交往理性对行为体间互动的理解更多关注其

形式意义，即作为达成共识的过程，而非本体意义。

首先，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所涉及的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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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我捍卫的主体———该主体通过想象和行为而与客体发生联系，也不是一个与周围

环境隔离开来的永久的系统，而是一种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其核心是其成员所做

出的解释，而且只有通过交往行为才能得到再生产”。① 而作为核心的“解释”旨在“通
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② 可见，行为体的交往行为的目的是寻求较佳论证以

产生或改变共识，而交往互动本身并非共识的实体化，也非交往行为塑造或改变的对象。
其次，交往理性将交往互动视为达成共识的过程。 在交往情境中，共识的达成需

要经过命题的陈述（意见的相互了解）、命题的论证（说服其他行为体）以及较佳论证

的接受等过程，这些过程依靠互动实现。 在“世界内政”的机制设计中，基于交往理性

的开放话语程序同样是一种达成共识的过程机制。 开放话语程序通过将多元行为体

纳入世界层面的对话平台中，吸收各种意见并进行公开辩论，最终形成全球治理决策。
由于最终决策经过了论证实践，因而具有了（符合交往理性的）合理性，成为论证参与

者的普遍共识。 但开放话语程序并非交往理性下世界主义图景的本质，因为这种互动

机制的形成还需以“世界公民意识”为前提（公民与组织行为体在意识层面转向“世界

内政”也许才是关键）。 因此，即使在基于交往理性的世界主义机制设计中，交往互动

具有的仍是形式意义而非本体意义。
然而，达成共识并非互动的全部意义。 有学者指出，强调在理性驱动下达成共识

其实是沉迷于同质化和统一化的幻想，忽视了实际的差异。③ 更接近现实的交往互动

也许并非仅仅是基于纯粹的（动机中立的）交往理性在不同的论证中选择，交往互动

本身亦能通过立场的相互理解而产生新的认识，从而改变现有论证。 但总而言之，不
同于关系理性从本体层面理解互动的本质，交往理性更关注互动的形式意义，无论是

将互动作为达成共识的过程还是生成新知识的过程。
（三）对行为逻辑的解释是否以特殊假定为前提条件

不同理性概念解释行为逻辑的适用范围受其前提条件限制。 关系理性并非特殊

情境下的行为范式，但其部分推论以特殊假定为前提；而交往理性由于是交往情境下

的行为范式，只有当行为体行为满足交往行为的前提假定时，交往理性才能提供恰当

解释。
１．关系理性的非特殊前提及其部分基于特殊前提的推论

关系理性的理性概念创新是在观察世界政治基本单位与行为体存在状态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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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转换基础上实现的，而元理论层面的创新没有以脱离现实的假定为前提。 一方

面，这种创新以关系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没有将“关系”限定为“和谐的关

系”；另一方面，行为体的“共在”状态也没有设定和谐或不和谐、冲突或合作为前提；
“共在”描述的是社会结构中行为体现实的存在状态，在“共在”状态下，冲突并非不

可能发生。
不过，基于关系理性的部分推论则将特殊假定作为前提。 如有学者认为，关系理

性具有“报复规避”的特征，即优先考虑“互相伤害最小化”而非“自身利益最大化”。①

根据策略模仿推论，国家会模仿其他国家的“成功”策略，但如果某一策略会引发报

复，那么在模仿循环中就会形成“循环报应的困境”，②因而关系理性优先考虑规避报

复。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推论以行为体实力相当为前提。 首先，由于现实中的行为

体具有实力差异，且在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某一策略是否一定能够被其他行为

体模仿是存疑的（如霸权体系下霸权国的核威慑策略）。 其次，如果策略实施者认定

其他行为体对其报复影响有限，同时策略实施者在某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对未来是

否合作具有主导权，那么该行为体也有可能不选择规避报复。 因此，为使关系理性的

“报复规避”特征成立，需假定行为体实力相当。 此外，基于关系理性推导出的“孔子

改善”利益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需要以行为体对关系现状满

意并自觉基于关系理性互动为特殊前提假定才能得以实现。③

总之，虽然关系理性并非特殊互动情境下的行为范式，也不以非现实的假定为前

提。 但是，诸如“报复规避”“孔子改善”等基于关系理性的推论需要在特定的前提条

件下才能成立。 在解释现实中行为体的行为逻辑时，除非现实情况能够满足这些推论

的前提，否则具有“应然性”的推论将难以解释“实然”问题。
２．交往理性的特殊前提

交往理性是行为体在交往情境中的行为范式，而处于交往情境中的行为体需要满

足有达成共识的意愿、以寻找较佳论证（接受更好的方案）为交往目的等前提，才能以

交往理性为理论工具进行解释。
首先，行为体需要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具有达成共识的意向。 哈贝马斯认为，

“在交往共同体内部，高标准的交往理性为行为与通过达成共识来调停行为冲突之间

的顺利协同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只要这些行为冲突可以还原为严格意义上的认

·２２·

　 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与“新理性”


①
②
③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３６—３７ 页。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３３—３４ 页。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１２９ 页。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识矛盾）”。① 但是，基于交往理性得以调停冲突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受强制”。 如果

行为体不具有调停冲突的意向，那么不愿意进行交往实践的行为体也不会依照交往理

性来行动。 强制下达成的共识对于被强迫的行为体而言可能并非较佳论证，故其接受

共识的行为逻辑也不能完全以论证逻辑来解释。

其次，交往理性须假定行为体参与交往实践是为了寻找较佳论证而非出于其他动

机。 在交往互动中达成共识是在交换意见后从诸多论证中寻找既最大程度符合自身

理解（尤其指被说服后的新理解）又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方案。 因此，在交往互动中，行

为体为了寻找较佳论证，须愿意被他者说服，而非以坚持自己的论证并强迫他人接受

为目的，这一前提也蕴含着将其他行为体视为平等对话者。 以人权共识为例，世界政

治行为体在交往情境中就人权规范寻求共识，不应将自己的人权观念视为独断的，而

应以寻找人权观念的“最大公约数”为目的。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只要交往参与者没

有建立起对等的或者说相互承认为对话对象的关系，就难以在人权问题上达成共

识。② “如果以把共同寻求真实性之外的一切动机都中立化作为前提，有效规范就必

定会得到具有合理动机的一切相关者的共同支持。”③但在世界政治现实中，基于中立

化的动机寻求共识不得不说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

最后，交往理性还需假定交往实践能够为最终达成的共识或决策提供足够的合法

性。 除了有达成共识的意向与中立化的动机外，行为体还须承认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广

泛且有效的。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行为体对共识有效性的承认蕴含在交往理性的内涵

中。 然而，基于交往理性构建的世界主义机制设计存在合法性问题。 世界层面的开放

话语程序以市民社会式的意见形成方式而非正式的代议制为由此达成的共识与决策

提供合法性。 但也正是由于缺少了类似国内民主商议的正式合法化途径，“世界内

政”的开放话语机制相较于国内政治机制更容易出现“民主赤字”（后者的合法性可以

由代议制与市民社会同时提供）。④ 由于世界层面的交往实践无法完全代替世界代议

制，在基于交往理性的世界主义机制设计中，交往实践能够提供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前

提便成为具有特殊性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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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理性转向与解释行为逻辑比较

转向类型 理性概念
观察行为体的

视角
对互动本质的理解 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设

转向前 个体理性
自主甚至孤立视
角

追求个体意志得以实
现的过程

行为体追求个体利益最
大化

基于本体创新
的理性转向

关系理性 社会结构视角
关系的现实体现，形
塑关系与行为体的角
色身份

行为体处于关系网络中，
与其他行为体“共在”

基于情境设立
的理性转向

交往理性 对话视角 形成共识的过程
行为体具有达成共识的
意向，寻找较佳论证并
承认其合法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性”基础

作为一种新全球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新理性”具有超越纯粹个体理

性、综合多元理性的特征。 对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进行互鉴，结合观察行为体的不同

视角，融合对互动本质的不同理解，分析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定，有助于进一步完善

对“新理性”的理论建构以及对基于该理性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一）单一理性模式的局限

在国际关系整体化发展进程中，超越旧秩序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须将多元

行为逻辑纳入其理性基础的内涵。 国际关系的整体化发展意味着行为体间的互动联

系不再局限于区域性互动，也不是冷战时期的分割式互动。 后冷战时期，两个平行市

场的藩篱被打破，阵营内 ／外的划分被淡化（虽然目前某些国家残存的冷战思维又在

重新强化这种描述），原先分属不同阵营的行为体的互动往来日益频繁。 习近平于

２０１３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

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①非西方行为体的新

实践、新观念为新秩序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经验与理念借鉴。 因此，在国际关

系整体化、互动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需要超越单一

的个体理性模式，体现多元行为体的多元行为逻辑，否则便缺失了“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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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个体理性并非对个体理性的全盘否定。 个体理性所蕴含的追求个体利益的

行为逻辑内涵是国家实现物质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内在动力。 对于个体利益的

否定是脱离现实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正当权利，排斥个体利益

只强调共同利益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此，超越个体理性的一个关键是如何在新的理

性解释框架下处理好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将个体理性追求个体利益的内涵以

去极端化的方式在新的理性基础中得以承认与体现。
不仅是单一的个体理性，单一的理性转向路径同样也无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理性基础。 作为一种新全球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方面需要在观念上实现对

基于个体理性的旧秩序观的超越，另一方面需要在现实中寻找能够推动全球秩序良性

演化的路径。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①不同于旧

秩序观对西方主导的权力政治的观察与总结，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的互动图景虽在多

元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如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国际合作，但尚未在现实中普遍出现。 因此，作为一种新全球秩序观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其理性基础蕴含着指导“如何在现实中构建”的内涵。 有鉴于此，无
论是理论理性层面的关系理性还是实践理性层面的交往理性都不足以单独成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 关系理性通过元理论层面的创新超越了个体理性，本体论层

面的创新在方法论层面体现为以关系主义视角解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 但是如何为

行为体基于“报复规避”行动或实现“孔子改善”创造条件？ 作为理解现实中行为体行

为逻辑的理论工具，关系理性并不需要对超越现实的基于特殊前提的推论如何实现给

出答案，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新理性”则需要回答“如何实现”的问题，因为基于

“新理性”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仅仅提出哲学层面的构想还谈不上

是真正的构建。 因此，探究如何为实现理想的互动状态创造前提条件，也许需要将观

察行为体的视角从结构层面转向行为体本身，同时将对“互动建构关系和角色身份”
的理解引申至对前提条件的建构这一层面。 对此，交往理性能够提供一定的补充与借

鉴。 交往理性虽然在实践层面提供了一种达成共识的行为范式，但其设定交往情境的

理性创新方式使其对行为逻辑的解释局限于特殊情境。② 因此，在理念层面真正突破

个体理性还须借鉴关系理性的元理论创新。 就理性转向而言，关系理性在元理论层面

对个体理性的超越比交往理性更为彻底，而交往理性基于对话视角对行为体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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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读则可以为关系理性更细致地解释行为体在关系情境中的行为提供借鉴。 比如，

在既定的关系形态中，关系理性视角下的国际体系变革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大

国的国际主义使命感及其对国际社会期待的理解与回应则可能成为体系良性演化的

重要推动力，解释这一过程是交往理性的优势。 然而，这种国际主义使命不能过度脱

离既有的历史结构，否则寻求自身认识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努力将可能会被建构为一

种霸权主义冲动。 可见在指导实践方面，交往理性仍需要关系理性在结构层面进行补

充，后者本体创新的优势由此体现。 因此，对于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而言，

两条理性转向路径的互鉴将为“新理性”的建构带来启示。

（二）两条路径的互鉴与对“新理性”的启示

比较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解释行为逻辑的异同，可以发现，两者对以何种视角观

察行为体、如何理解互动的本质以及是否具有特殊的前提假设三个基础性问题给出了

不同的回答。 两条理性转向路径的互鉴与融合将更好地以非孤立视角解释多元行为

逻辑，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性”基础带来启示。

１．社会结构视角与对话视角的互鉴：综合认知影响行为的社会因素

关系理性的社会结构视角与交往理性的对话视角均呈现出世界政治行为体的社

会属性，但两种视角都难以展现行为体实施某种行为所处的社会环境（既包括外部环

境，也包括内部的自我理解）的全貌。 在社会结构视角下，行为体位于关系网络中，受

关系网络的影响而实施某种行为。 但行为体自身对于关系网络的认识，比如维护或改

变现有关系格局的意图，同样是其实施某种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对话视角下，由

于是从个体层面观察行为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的联系，因此反而缺

少了结构层面的观察。

两种视角各自的局限性表明，对行为逻辑进行更为完整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结

构层面与个体层面的社会因素。 以解释中国援外抗疫的行为逻辑为例。 自 ２０１３ 年习

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起，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双

边或区域共同体，①并通过设立丝路基金、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以及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等具体举措，②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此为实践平

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合作互动使中国在关系网络中建构起了坚持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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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繁荣的负责任大国角色身份，而这一身份所蕴含的其他行为体对中国倾向于

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预期将为未来可能的合作提供良好基础，由此带来的稳定的外部

环境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因此，出于维护关系网络良性稳定的考虑，中国以对外援助

来强化其他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在个体层面，中国自身对于世界在危机

中需要公共产品提供者的理解（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相联系）以及成为提供者的意愿

（与主观世界相联系）同样也是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综合运用社

会结构视角与对话视角，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影响行为的社会因素，给“新理性”对行为体

的观察以及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启示。

２．互动生成新知识：理解行为的社会效果

关系理性赋予互动本体意义，交往理性强调互动的形式意义，两种理性概念对于

互动的理解其实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为补充。 行为体间的互动将抽象的关系体现于

现实中，但作为一种具体实践，互动也是改变关系、塑造行为体角色身份的过程。 在以

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交往情境中，互动便成了形成共识的过程。 因此，具有本体意义的

互动同时具有生成“新知识”的作用。

“新知识”一方面指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共识的规范。 除了有明确权利义务规

定的正式的国际规范外，还包括非正式的隐性规范，如对外交辞令的理解、优先使用非

武力方式解决冲突的默契以及对基于国际伦理的国际责任的承认等。 这些隐性规范

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作为对他者的行为预期，同样在行为体的利弊权衡中产生影响。

例如，此次疫情期间美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退缩，使得其他国家对其领导西方与参与

全球治理的行为预期发生改变，质疑其公信力，①这作为新的背景性知识也将影响未

来的世界政治互动。

另一方面，“新知识”也可指一种作为共识的身份认同，而不仅是个体的角色身

份。 作为一种针对集体的行为预期，集体身份同样在互动中形成，如具有排他性的

“俱乐部身份”以及非排他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认同。 总之，互动生成

“新知识”的作用亦是行为体行为社会意义的体现。

３．从“应然”回归“实然”：为特殊前提创造条件

理性概念在运用于解释现实时，需要对“应然”与“实然”进行区分。 所谓应然，是

指对于世界政治“应该是什么样”或行为体“应该怎么做”的形而上的构建，相对于“实

际是什么 ／怎么做”的实然。 由于特殊前提假定规定了行为体及其行为应该满足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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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并不普遍存在的条件，以这些应然假设为前提的推论在解释不符合其假定的

现实时，往往会陷入“因为要合作 ／合作是应该的，所以合作”的循环论证。 因此，在将

理性概念作为解释行为逻辑的工具时，须注意其适用范围。

当理性概念作为全球秩序观的理性基础时，其应然性赋予秩序观以价值取向。 一

方面，应然性带有积极的进化观，即拒绝将世界政治视为权力斗争的消极循环，其内涵

在于将国际互动实践视为演化进程，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比如，交往理性假定行为

体具有达成共识的意向，交往互动是不断达成各种共识的过程，而非不断制造分歧与

冲突的过程。 另一方面，理性概念中的应然性体现了其文化基因的价值取向。 比如，

关系理性注重互动的社会意义，拒绝忽视伦理因素的作用。 这种价值取向避免了在解

释行为逻辑时将国际互动“去社会化”。

为了给作为一种新全球秩序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普遍存在的特殊前提创造

条件，需要从应然回归实然。 回归实然并不是抹去理性概念及其全球秩序观的价值取

向，而是如何基于对行为体间互动本质的认识，寻找到使新秩序观的互动图景得以在

现实中呈现的实践路径。 对于实现“孔子改善”而言，即如何确保行为体对关系现状

表示满意，并都基于关系理性进行互动。 对于实现对话的普遍主义而言，即如何使公

民形成“世界公民意识”。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则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形

成共处命运共同体之中的广泛共识。 因为无论是行为体将对个体理性的追求置于长

期共存的考量中，还是理解多元行为逻辑实现和谐共生，都需要以行为体具有共同体

一员的认同，即以共同感而非孤立感为前提。 如何使其得以实现，则需回到对互动本

质的理解中寻找启示。

（三）综合两种理性转向的“新理性”

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的互鉴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带来了启示。 通

过结合关系理性与交往理解观察行为体的视角，“新理性”对行为体如何处理个体利

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做出了解释。 融合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对互动本质的理解，“新

理性”强调互动具有社会效果，并揭示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新理性”

以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为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定，虽具有应然性但

仍为推动全球秩序良性演化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与理性支撑。

１．非孤立视角下的行为体及其利益观

“新理性”对于世界政治行为体的观察结合了社会结构视角与对话视角，形成了

不同于纯粹个体理性的利益观。 首先，行为体无法将其个体利益完全孤立于共同利

益。 处在广泛联系的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体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已无法独善其身。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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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系理性、交往理性与“新理性”
理性概念 观察行为体的视角 对互动本质的理解 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设

关系理性 社会结构视角
关系的现实体现，形塑关系与
行为体的角色身份

行为体处于关系网络中，与
其他行为体“共在”

交往理性 对话视角 形成共识的过程
行为体具有达成共识的意
向，寻找较佳论证并承认其
合法性

“新理性” 结合结构与行为体
层面的非孤立视角

形成共同感、“命运共同体一
员”的身份认同、对国际伦理
与国际责任的共同认知的过程

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
在状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是全球层面的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还是区域层面的地区冲突与难民危机，危害人类共

同利益或者短期内看似仅仅影响某一区域利益的事件往往会对非当事国的利益产生

影响。 ２０２０ 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便是一个现实例子。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上旬中国

内地疫情最为严重之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 ３０００ 例，而中国以外地区的日新增病例

尚未过百。 但当 ３ 月中旬中国内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日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时，世
界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数却以日增过万的速度迅速增加。① 现实表明，一国利益无法

同全球共同利益完全分割，对于共同利益的维护并非纯粹理想化的利他主义，个体利

益与共同利益的交织使得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有了利己成分作为动力。
其次，行为体为追求个体利益而损害他者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行为将对下一次互动

带来负面影响。 非孤立视角下的行为体始终处于与其他行为体共同存在的状态中，某
一次的不合作行为将成为下一次互动的背景性知识，形成互动对象对该行为体不倾向

于为实现或维护共同利益而合作的预判。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正确义利

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②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平台，中国推动建设的“一带一路”并非仅仅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通过同

沿线各国“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的积极性”。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短短 ４ 年内，“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 ２０ 多个国家建设 ５６ 个经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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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关国家创造近 １１ 亿美元税收和 １８ 万就业岗位”，①６９ 个国家与国际组织与中国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② 到 ２０２０ 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的国家数量已增至 １３８ 个。③ “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表明，一国个体利益与共同利

益存在交汇，基于这一利益观的合作互动是可持续的。 换言之，极端自利在长时间维

度中并不一定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因为行为体间的互动是多次而非单次博

弈，寻求个体与共同利益的交汇也许才能使合作互动得以持续，利益增长得以长期保证。

最后，行为体会考虑行为的社会后果。 基于“新理性”的全球秩序观具有国际伦理、
非正式规范等社会性因素，这些社会性因素在互动中形成，由基于长期共存的共识而确

立，同时也构成了影响行为的背景性知识。 如果某一行为体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可能违

背国际伦理或破坏非正式规范，那么违反这些社会规范的后果也将被纳入利弊权衡中，以

判断在长时间维度内这一行为究竟是否有利。 总之，在非孤立视角下，行为体的个体利益

与共同利益难以完全分割，互动的持续性与行为的社会后果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选择。

２．具有社会效果的互动与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推动

“新理性”对于行为体互动的理解，融合了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的认识，承认互动

既是关系的现实体现，也可以是达成共识的过程。 同时，这种理解也强调互动具有生

成正式或非正式规范与集体身份认同等“新知识”的作用。

在互动中形成的共同感能促进“命运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认同的形成。 互动不仅

塑造个体身份，也塑造共同身份，而共同身份形成的前提是共同感的产生。 首先，共同

感在共同经历中产生，在世界政治中通常表现为面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泛滥和传染病流行等。 作为“共同受害者”的现实体验增强了行为体同处一

个世界的共识。 其次，共同感在共同行动中产生。 世界政治行为体的共同利益在面对

共同问题时得以凸显，为维护共同利益，行为体在合作互动中产生的“共同协作者”的

现实体验增强了共同感。 除了应对危机，共同感也可以在互利共赢的互动实践中产

生。 例如，通过将“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

蒙古国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波兰的“琥珀之路”和英国的“英格兰北方

经济中心”等国家相关发展战略进行对接，④由此产生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交汇

为逐步塑造相关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员”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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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５１０ 页。
张平：《汇聚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力量》，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王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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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互动中形成的对国际伦理与国际责任的共同认知同样推动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 伦理是“体现共同体道德理性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①具有作为共识

的本质。 国际伦理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体现为国际责任，即国家对解决全球

性问题所需做出的贡献。 行为体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作为一种对行为体行为的预期，

同样在互动中形成，同时也在承担责任的实践中得以强化。 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中国主动提出“国家自主贡献”，设立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２０３０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６５％”的目标，②做出一个发展

中大国的减排贡献。 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是推动国际社会对国际责任与国际伦理

达成共识的具体举措。 当世界主要行为体履行国际义务的互动实践在面对全球性问

题上得以普遍化和常态化时，国际社会对国际伦理和国际责任的共同认知便能逐渐形

成，这也将有助于推动带有伦理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３．以和谐共生为前提假定的行为逻辑

“新理性”以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为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定。

“新理性”承认关系理性的前提假定，即行为体间的存在状态是共同存在而非孤立存

在，但“新理性”更进一步赋予了这种共同存在以价值取向，即共同存在呈现出和谐共

生的状态：一方面承认交往理性对于行为体具有达成共识的意愿的假定是可能的，另

一方面增加了相互尊重的内涵。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不同国家、民族、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有助于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

话、和谐共生”。③ 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主要有三点内涵：其一，强调行为体间彼此承

认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不将他者的存在与发展视为威胁。④ 其二，尊重行为体不同的

实践与观念，不以某种模式为标准，反对单一文明的中心主义。 其三，承认共同利益的

存在与达成共识的可能，反对将个体利益完全置于共同利益对立面的孤立观点。

需要承认的是，以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为前提假设，使得“新理性”在解

释现实时具有了一定的应然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理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基

于纯粹个体理性的旧秩序观提供了理性基础，也指出了一条通过互动增加共同感、形成

共同体身份以及塑造国际责任共识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秩序良性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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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潇枫：《伦理视域中的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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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行为体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影响力的提升是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时代特征之一。 理解多元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及其提出的全球秩序观已成为探

究全球秩序演变的基础性要求。 对以纯粹个体理性为理性基础的旧秩序观产生的现实

困境进行反思后，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分析该理念的理性基础，本文借

鉴世界政治理论中超越个体理性的两条路径———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剖析两种理性各

自的特点，对两者进行互鉴与融合，从而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性”提供启示。

在关系主义本体文化路径中发展出的“关系理性”概念，通过提炼儒家文化的“关

系性”特征，以关系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以共在为行为体存在状态，实现了元

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从而突破了个体理性范式。 而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下发展出的

“交往理性”概念，则通过交往情境的设立，以情境化的方式避免了行为体的孤立化；

引入世界政治领域后，同样提供了一种强调行为体社会属性的不同于个体理性的分析

视角。 虽然这两种理性均反对将行为体孤立化，但两者在观察行为体的视角、理解互

动的本质以及解释行为逻辑的前提假设三个方面存在区别。

对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进行互鉴与融合将为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带

来启示。 首先，观察行为体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对话视角可以结合，从而综合考虑结构

层面与个体层面影响行为的社会因素。 结合两种观察视角的“新理性”为分析行为体

的利益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纯粹个体理性的解释。 其次，关系理性与交往理性对于互

动的理解互为补充。 具有本体意义的互动同样也是生成新知识的过程，不仅形塑关系

与行为体角色身份，而且塑造作为共识的规范与集体身份认同。 结合这两种理解的

“新理性”强调互动的社会效果，并认为互动中形成的共同感、“命运共同体一员”的身

份认同以及对国际伦理与国际责任的共同认识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最后，

理性概念在解释行为逻辑时的前提假定将限定其解释范围，从应然回归实然需关注如

何为特殊前提在现实中的实现创造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的“新理性”对行为逻

辑的解释以行为体接受“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为前提假定。 这一前提的实现同样需

要在互动实践中塑造共识，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秩序良性演化创造

前提。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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